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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04          证券简称：乐视网         公告编号：2016-037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组停牌事项的说明 

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承诺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 年 12 月 5 日，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本公司”）接到控股股东的承诺，为了进一步发挥乐视生态的协同效应，

从根本上消除乐视网与关联方乐视影业（北京）有公司（以下简称“乐视影业”）

的关联交易，拟在未来一年内的适当时机，以合理的方式，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有关规定，启动将关联方乐视影业的控股权转让给公司。 

鉴于上述承诺事项，乐视网于2015年12月4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停牌申

请，正式启动将乐视影业控制权转让给乐视网事项。本事项涉及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乐视网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式购买乐视影业股权，

将乐视影业的控股权转让给乐视网，目前交易价格尚未确定。因有关事项尚存不

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简称：乐视网，代码：300104）自2015年12月7日

起开始停牌。 

2015 年 12 月 11 日，乐视网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关于<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于同日披露了董

事会决议以及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等相关文件。乐视网拟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乐视

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Letv Zhixin 

Investment (HK) Ltd. （乐视致新投资（香港）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香港

上市公司 TCL Multimedia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股票代码：01070）新

增发行的 348,850,000 股普通股，该次交易的认购价格为港币 6.50 元/股，该次

交易的认购价总额为港币 2,267,525,000 元。 



                                                                                         

 2 

乐视致新投资（香港）有限公司收购 TCL 多媒体股权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则

履行相应信息披露程序，对上述乐视影业的控股权转让给乐视网事项不构成影

响，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1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公司及有关各方就乐视影

业注入事项进一步论证，待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后复牌。  

乐视网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项已经获得于2015年5月25日

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5年6月11日召开的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股东大会《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的授权，2015年8月31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对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调整进行审议。2015年9月23日，乐视网非公开发行股票申

请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无条件通过。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为大股东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停牌，且非公开发行

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因此本次重组停牌对非公开发行不会构成重大影

响。为不影响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承诺：本次重组事项复牌 20 个交易日后择

机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待本次非公开发行实施完毕前，不会实施需中国证监会

行政许可的重大重组事项。上述重组停牌事项对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不构成重大

影响。 

特此公告。 

 

 

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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